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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政办发〔2016〕61号

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精准到户
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泗县精准到户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6 年 9

月 29 日县政府第 4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2016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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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县精准到户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进全县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加强扶贫到

户项目资金管理规范化、程序化和制度化，最大限度发挥好扶贫

项目资金带动贫困户脱贫作用，实现精准脱贫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

目标。根据省扶贫办、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《泗县人民

政府实施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精准到户扶贫资金是指县政府安排用于扶持贫困

户发展产业，改善居住条件，享受社会基本保障、教育、就业等

专项扶贫资金。

第二章 扶持对象、方式及标准

第三条 扶持对象：全县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在册的贫困户。

第四条 扶持方式：贫困户扶持资金可根据贫困户具体情况

采取直补到户或物化补助等方式，但必须尊重贫困户本人意愿。

第五条 扶持标准：对发展种养业的贫困户，原则上每户当

年扶持资金不超过 5000 元；对其他到户扶贫资金补助标准和条

件按照相关政策、文件执行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

第六条 申报。对于产业发展扶持资金，按照相关产业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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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流程进行；对于其他惠民到户扶持资金按照各业务牵头单位要

求的程序进行申报。

第七条 审核。当地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、帮扶干部对扶贫

到户项目和资金的申请实地调查核实，主要审核该贫困户拟申请

到户项目和资金是否符合相关政策、是否属实，当地村两委和驻

村工作队、帮扶干部对贫困户实施到户项目进行全程监督。

第八条 批复。各业务牵头单位按照相关程序对贫困户的申

请进行审核，审核后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确认。需提交县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批复的要提交批复。

第九条 资金拨付。县财政局依据业务牵头单位和县扶贫工

作领导小组批复的资金数额，将扶贫资金下达到项目主管部门，

拨到县农村财政管理局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贫困户。实物补助的

扶贫到户项目，物资发放到位后，农户要签字确认。

第十条 档案管理。扶贫到户项目所在的村，要从项目申报

到验收等各个环节，建立台账，及时收集、整理、归档，以备检

查、审计查阅。

第十一条 监督检查。县扶贫办组织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相

关单位定期、不定期开展到户项目检查，核实项目申请、项目实

施和资金兑付等情况。对到户项目组织实施到位、群众积极性高、

扶贫效益明显的乡镇给予通报表扬；对组织管理不到位、效益差

的乡镇进行通报批评。对截留、挪用、骗取扶贫到户资金的单位

和个人，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

—4—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、扶贫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29 日印发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
